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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终审制蕴含的
法律命题及其制度展开

门中敬，姜超夫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错案责任追究与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是与二审终审制密切关联的两项重要司法制度。这

两项制度可由二审终审制蕴含的法律命题获得其法理正当性和应然制度诉求。由纯粹的理论逻辑推演

可知，二审终审制蕴含以下两个基本法律命题：其一，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也即免除

一审法官基于专业判断之裁判错误的错案责任。该命题体现了对法官专业裁量的适度容忍，对于保障

法官裁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法官的司法良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正当性源于

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裁判的价值性、法官裁判的非选择性等；其二，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

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该命题体现了司法程序正义，是法治建设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司法

公正和权威的基础，更是实现法律统一适用和正确司法导向的必要条件。其正当性源于二审法官的专

业能力要求、二审法院的职能定位和二审法官更强的抗干预能力等。这两个法律命题，各有其内在的理

论逻辑和价值导向。法律命题“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上判断判错案件”，可为“裁判错误（错案）”的形

式判断标准、“基于专业上判断”的实质判断标准、免除责任的责任形态和具体情形提供价值指引；法律

命题“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可为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素养，提供

价值合理性判断，并为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完善提供经得起法理推敲的制度完善路径。进一步，通

过对法官错案追究和员额法官逐级遴选的应然制度诉求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可以发现现有

制度在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的免责认定标准、员额法官逐级遴选标准及其适用范围、相关法律规范效力层

级和体系性等方面，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空间。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制度完善建议：完善法

官责任追究和责任免除的规范体系；构建以“基于专业上判断”的法官责任免除补充认定标准；在立法上

严格区分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管理型责任；统一员额法官逐级遴选的范围和建立相对统一的遴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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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总体而言，文章研究成果能够为错案追究制度和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提供法理正当性依据，回应

司法实践创新提出的具体挑战和相关学理争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二审终审制；法律命题；法官错案追究制度；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司法改革；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 68；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231-1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审终审制是指同一诉讼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二审终审制是“我国司法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的统一”［1］。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系在参照社会

主义法制样板——苏联法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于 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组织法》（简称《法院组织法》）中首次予以确立［2］。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皆对该审级制度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二审终审制确立后，学界对于该审级制度的理论反思和学理质疑从未间断。学者们从维护司

法公正、解决司法行政化和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等立场出发，或认为二审终审制限缩了当事人的上诉

机会，不利于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彻底化解当事人之间纠纷［3］，或认为难以通过上诉纠正错误、维护

权利［4］，或认为难以解决我国当前的司法行政化与司法地方化的困境［5］，或认为无法实现“让法官更

像法官”［6］的愿景。上述质疑观点及制度完善路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审理层级，

将二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5］；二是落实审判独立原则［7］；三是解决司法公正问题［8］。实践中建

立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司法责任制、法官遴选制、法官培训制等制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解决

审判独立和公正司法问题的尝试。

增加案件审理层级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二审终审制在实践中暴露的部分弊端，

但众所周知，二审终审制的确立，乃是综合考量公正、效率、成本等价值因素的结果，将二审终审制

修改为三审终审制的解决方案，虽有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公正司法”的愿景，但单纯强调通过增加审

级以保障司法公正，也会带来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提升、恶意诉讼风险增高等问题，导致“迟来

的正义”或“实质上的非正义”［9］。相较于增加审级来保障司法公正之方法，通过落实宪法、诉讼法

上的审判独立原则的制度完善路径，更具理论价值。对于落实公正司法的目标，也更具实际操作的

可行性。然而，这些制度完善路径或解决方案，目前来看尚未在整体性或体系性上获得理论正当性

的声明，如果不能获得其理论正当性的声明，就难以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审级制度的合理内核，也难

以获得体系性的解决方案。

欲获得体系性的解决方案，应求助于二审终审制的法理阐释。只有透过该法理阐释——对二

审终审制蕴含的法律命题（legal proposition）的发掘，才能为二审终审制改革提供可行的制度完善路

径或解决方案。作为价值合理性的判断，法律命题之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广义的观点认为

法律命题不仅可以由立法者加以规定，而且可以由司法者以及法学研究人员作出。狭义的观点源

自德国的通说，于立法角度对法律的价值判断作出陈述，认为法律命题“是关于法律内容的陈述，也

就是它们有关什么是法律所要求、禁止和许可的”［10］。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狭义的观点获得了广

泛的认可［11］。但施行判例制度的国家通常采纳广义的观点，认为法律命题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或法

院适用的判例”［12］，“不仅由立法者，而且也由法学与司法加以规定，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效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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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tungsqualität）”［13］。

法律命题狭义和广义的观点差异，与法的概念认知、判例制度存否等因素有关。但无论如何，

狭义或广义的法律命题都蕴含着价值合理性的相关判断，其共通性在于“人们可以或应当怎样行

为”的价值陈述，而非“人们实际上怎样行为”的事实陈述［14］。显然，法律命题可以提供应然制度诉

求，有助于更好地指导我国司法改革工作的开展，摆脱传统上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困境，以及从体

系上解决审级制度运行中的“疑难问题”［15］。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通过对二审终审制所蕴含的法律命题之挖掘，提出符合理论逻辑推

演的应然制度诉求，以明确制度完善的路径和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对二审终审制密切关联的错

案责任追究制度与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进行实证考察。最后，通过分析法律命题的应然制度诉

求与现行司法制度之间的差异，提出体系性的制度完善路径或解决方案。

二审终审制蕴含的两个基本法律命题是一种基于理论逻辑推演而得出的价值合理性判断或规

范要求，主要包括价值命题和规范命题两种。不论是规范命题，还是价值命题，皆基于理论逻辑推

演而得出。基于理论逻辑，二审终审制蕴含以下价值合理性判断或规范要求。

（一）法律命题一：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

二审终审制蕴含的第一个法律命题，是关于二审制度自身的规范要求，亦即诉讼案件为什么采

纳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传统上，我国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主要基于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从节

约司法资源、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等方面的功能作用进行

理论证成，且多数观点认为，二审终审制是最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审级制度［3］。这些观点及

其理论推演，重在回答为什么不采用一审终审制或三审终审制的问题，主要是站在司法公正目标立

场下提出的解释，并非基于审级制度本身蕴含或推导出的价值合理性判断。

那么，从二审终审制本身可以作出何种逻辑推论或推论出何种价值判断呢？对于这个问题的

回答，首先需要明确二审终审制的目标价值定位：一审是指法院对案件的最初一级审判①。二审是

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或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就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或裁定所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时，所应当遵循的程序和方式方法。显然，二审主要

是从程序正义而非功能配置的价值判断出发的制度设计。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一审和二审各自

不同的功能定位②，但毫无疑问，二审终审制设计的目标指向主要是“解决事实和法律争议”，其本质

是实现程序正义价值。也即，二审终审制存在的第一个合理性推论或价值判断，是一审法官的判决

可能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争议或者错误。在法官没有违规和违法裁判的情况下，这种

争议或错误是司法裁量的结果，是为二审终审制所允许的。换言之，一审法官基于专业上判断而非

违规、违法作出的司法裁判，即便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也不应当追究其错案责任。诚如学者所言：

“一审法官并非圣贤，尤其在案件压力较大的当下，应当允许一审法官出现一定几率的错误，一定比

例的改判非但不会影响一审裁判的整体权威，而且还会促进一审裁判的权威树立。”［1］当然，上述理

① 在我国，普通的第一审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性质较严重、问题较复杂、影响较广大的第一审案件，按其不同程度，分别由中

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属于终审案件。

② 例如，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2021年 9月 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法〔2021〕242号）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

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中级人民法院重在二审有效终审、精准定分止争；高级人民法院重在再审依法纠错、统一裁判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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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逻辑推演只是基于程序设计本身得出的判断，是否允许一审裁判在没有违规和违法裁判的情况

下——为错误之裁判，还需要基于司法裁判实践中的现实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的判断，进而回答，为

什么一审裁判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争议或错误。

首先，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是一项具有专业性和裁量性的活动。当下，司法裁判过程中存在诸

多不确定因素，如制定法存在天然的、难以克服的不周延性、滞后性，法律文本的全面性、客观性、精

确性不足，制定法难以对证据的证明方法及证明力等作出周全规定以及法官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等

等。尤其，当下法律一般不对证据方法（证据资格）、证明能力以及事实推定等事项作出规定，而是

将其交由审判人员依托自身专业素养以及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判［16］。上述诸多不确定

因素，都在客观上增添了法官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

其次，司法裁判难以脱离价值判断。众所周知，法律的生命既在于逻辑，也在于经验。在当下

的司法审判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个案，法官审判案件，首先需要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进而结合案情

综合考量法律条文的适用。但是，无论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皆非数学中的加减计算，而是需要

法官依据自身的审判经验并结合逻辑推演，斟酌案件的诸多可能性，最终作出尽可能公平、公正的

判决［17］608。既然法官裁判并非完全基于逻辑，且受限于经验上可能存在的诸多不足，作出专业上的

判断错误或者有偏差的裁判，就有可能。而且，不同法官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环

境，自然会对类似的案件事实及其证据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进而作出不同的裁判。对此，美国著

名法官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曾指出，“法官的一生都在跟他们不认识和无法说出的因素（遗传本能、

传统观念、后天信念）进行较量，因此形成一种人生观、一种社会需求观，一种被詹姆斯称作‘宇宙的

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意识。在各种理由得到很好的平衡时，这些因素将决定最终的选择”［18］。因此，

在裁判过程当中，只要一审法官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即使所作裁判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瑕疵，也

应当被认可和接受。

最后，法官不能枉法裁判，更不能放弃裁判。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综合控辩双方的陈述以

及证据情况，对已经发生但未确定的案件作出裁判。但是，由于职业伦理所限，无论证据是否充足、

事实是否明晰，法官都不能“拒绝”裁判，据此让法官承担因专业上判断导致的错案责任，明显有违

公平原则［19］。因此，在遵循法律和职业规范的前提下，为保证案件事实的查明，必须赋予法官充分

的独立审判权，以及充分保障法官的审判自由［16］，使之拥有理性自主判断的权力，以保障法官尽可

能地还原事实真相，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际上，二审终审制设计的初衷，恰恰在于通过一审、

二审程序（域外亦有三审程序）的衔接、配合，解决司法实践中一审法官可能出现的基于专业上判断

判错案件这一现实问题，这也正是审级制度的功用所在。

综上，蕴含于二审终审制中的“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这一基本法律命题，反

映了司法制度对法官专业裁量的适度容忍，以便为司法裁量留出一定的自主空间，在保障法官裁判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法官的司法良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允许一

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并不意味着否认对法官进行错案责任追究，而是否认对法官基于

专业性判断的错案责任追究。也就是说，对法官的非基于专业性判断的违法、违规裁判行为进行错

案责任追究，是没有疑问的。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下文“我国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实证考察”

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有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在立法模式、主观判断标准的选择等方面，还存在着

与该法律命题不相符合的地方，还存在着进行进一步制度完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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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特别指出，“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法律命题的提出，容易产生“错案

不负责”的表面印象乃至否定“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顾虑，但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

该法律命题的提出，并非否定“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而是为法官错案责任的免除提供法理依据。况

且，通过“类案同判制度”（域外的判例制度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而非错案责任追究，完全可以控制和

约束法官基于专业判断（而非违纪违法）的裁判活动。

（二）法律命题二：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

二审终审制除上述规范要求，还蕴含另一价值合理性判断——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

于一审法官。该价值判断可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得以证立。

首先，上诉审案件通常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案件，对法官的专业素养要求更

高。有学者指出，“法院层级越高，涉及的案件越重大、问题越复杂，对法官的审判经验、业务能力要

求也就越高”［17］332。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诉案件，经二审法院审理后，不仅可以作出维持原判、发回

重审的决定，亦可直接改判。理论上，若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与一审法官相当，甚至低于一审法官，

其对一审裁判所作的维持、发回或改判决定如何具备公信力？又如何保障二审作用的发挥？显然，

只有在该价值合理性判断成立的前提下，二审法官方能具备更高的事实、证据调查能力以及法律条

文适用能力，如此才能实现对二审案件中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进而真正实现二审对一审的指导与

程序性监督。尤其是，同一诉讼经两级法院宣判即告终结，二审程序是解决事实、法律争议的第二

道防线，为保障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权威，这道防线不能轻易被突破，如此即要求二审法官具备更高

的专业素养。

其次，二审法院的监督和业务指导职能，决定了对二审法官更高的专业素养要求。在二审终审

制的审级制度中，二审程序除了解决事实、法律争议以及终局性化解纠纷等职能，还有另一重要职

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促进“类案同判”［9］，亦即二审法官除了通过改判、发回重审等方

式实现对个案的纠正，还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其他手段来保障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律适用的统

一，以期实现司法审判中“类案同判”的制度目的。该职能对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求二审法官依事实、依证据、依法律判案；另一方面，要求二审法官统一裁判尺度，不能僵

化适用法律、认定事实和证据。亦即，不仅要求二审法官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更要求其以更高的

站位、更专业的素养来统筹不同案件，进而作出更加合理的司法裁量。显然，要满足上述制度诉求，

必然要求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以期在保障二审法官正确认定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

法”但又不僵化地适用法律。

再次，二审法官具备更强的抗干预能力，有助于其作出合理价值判断并确保裁判的公正性。在

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二审法官虽然面临与一审法官相似的困境，如法院内部的人、财、物同样受

制于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但是相较于一审法官而言，二审法官通常因距案发地相对较远、政企关

系紧密度相对较低，使其在审判过程中受人情关系等案外因素干扰的概率相对较小。对此，有学者

指出：“相对而言，法院层级越高，越超脱于下级法院对应的‘地方’，抗外部干预能力越强，审级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压力和风险。”［17］332因此，我国的二审终审制内在地包含以下制度诉求：二审法

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更中立的审判地位、更强的抗干预能力。

最后，二审法官更高的专业素养不仅仅体现在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审判经验的积累上，还应涵盖

其职业晋升机制、社会阅历和价值引领等多维因素。从法官的晋升机制看，二审法官通常经过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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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的选拔和考核，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还需要拥有较高的社会阅历和职业

操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二审法官在面对复杂案件时，能够展现出更高的审判能力，并能够作

出更加理性和精准的裁判。因此，二审法官的裁判不应仅局限于技术性操作，还应从法治、伦理、社

会效益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确保其裁判不仅合乎法律规范，还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求。在

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求二审法官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出发，并以其更高的社会责任

感和公正意识，作出更加理性、精准的裁判。

综上，在二审终审制的框架下，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这一法律命题，体现了司法程序

正义的内在要求，既是司法公正和权威的前提，也是实现法律统一适用和正确司法导向的必要条

件。从对下文“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实证考察”的分析可以看出，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初

步建立完全符合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这一法律命题的内在要求。

二、“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上判断判错案件”的应然制度诉求与实证考察

规范命题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特定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规范要求，包括主体、行为内容、前

提（假设）条件和后果四个要素。规范命题必然内含一定的制度诉求，这一制度诉求是应然而非实

然的。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规范命题的制度诉求与制度的实际运行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差

距。因此，为了提供有效的制度完善指引，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证考察。

（一）“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的应然制度诉求

根据法律命题的规范要求，“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的法律命题要求一审法

院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如果基于专业性判断为错误之裁判，就应当免除其责任。其规范要求

见表1。③

上述规范要求中的行为内容是“裁判错误（错案）”，前提条件是“基于专业性判断”，后果是“免

除责任”。但是，实践中如何判断“裁判错误（错案）”“基于专业性判断”以及“免除责任”，理论上还

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亟待厘清。

其一，关于“裁判错误（错案）”的形式判断标准。一审法官的裁判活动是一项专业性判断活动，

无论是程序上的错误，还是实体上的错误，最终都由上级法院的二审结果予以确立。至于确立的标

准，如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事实及其证据认定错误等，最终也都体现在二审程序的裁判认定当

中。但是，这些标准并非绝对正确。例如，程序违法但实体不违法的情形是否属于“裁判错误”？何

种程度属于“裁判错误”？是否以二审改判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在某种程

度上影响着对该法律命题规范要求的认知。况且，在司法实践中，除了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

外，事实及证据认定、因果关系的判定、司法裁量等因素亦可能影响法官之判断，如前所述，还受制

于法官的遗传本能、传统观念、后天信念等诸多因素，故存在裁判上的差异，无可厚非。因此，对于

裁判错误（错案），严格来讲只能以上级法院二审的结果为准。

其二，关于“基于专业性判断”的实质判断标准。目前学界对于“基于专业性判断”这一前提条

③ 本文中的裁判错误（错案）主要指一审裁判存在错误。

表1　“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的规范要求

主体

一审法官

行为内容

裁判错误（错案）③
前提条件

基于专业上判断

后果

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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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未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且主流观点采纳的是“裁判行为的过错程度”标准。如有学者认为，对

于一审法官裁判存在错误的案件，应当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将案件划分为需要追责的

案件和无需追责的案件。对于因法官故意和重大过失所造成的错误裁判，依法追究法官的相应责

任；对于非因法官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错误裁判，应当及时补正或补救，无须对办案法官予以追

责［19］。显然，该观点将“裁判行为的过错程度”而非“基于专业性判断”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前提条

件。毋庸置疑，通过“裁判行为过错程度”来确定法律责任的做法，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加容

易获得理解。但是，将这种源自民法的过错归责理论适用于对法官裁判行为的追责，是否妥当，还

需斟酌。原因在于，法官的裁判行为是一种职权行为，而与之类似的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众所周

知，通常并不以过错程度为判断是否追责的标准，而是以合法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则［20］）为判断的

标准。

其三，关于免除责任的责任形态和具体情形。对于“基于专业性判断”而非“违法裁判”导致的

错案，如何追究一审法官的责任问题，学界存在较为一致的看法，总体上对基于专业性判断导致的

裁判错误进行责任追究持否定态度［21-22］。例如，部分学者基于宪法和诉讼法确立的审判独立原则

和司法公正的立场，认为不应当对该类错案进行责任追究。当然，这并不否认对法官的违法裁判行

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除了违法责任，对于是否可以追究法官的政治责任和内

部管理型责任，学界讨论较少。但是，若想对责任追究和责任免除的相关制度作出全面规定，理论

上应当区分法官不同的责任形态，似乎更为妥当。通过对不同责任形态的区分，可以更清晰地界定

何时应当追究何种责任，何时应当免除何种责任，从而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法官的独立性

与合理性。

（二）我国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实证考察

如前所述，我国对一审法官“免除责任”的认定一直沿用“行为过错程度”的判断标准，而非“基

于专业性判断”的标准。基于“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这一规范命题的要求，当一

审法官出现裁判错误的情形时，应当首先考量该裁判错误是否基于专业性判断作出。若裁判错误

基于法官专业性判断作出，则应免除法官责任；反之，若裁判错误并非基于法官的专业性判断，而是

由于法官的重大过失或者违法行为所致，则应追究法官相关责任。上述界分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

与审判独立，避免法官因专业性判断而遭受不当的责任追究。

但是，审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并未按照上述理论逻辑进路展开。在

错案追究制度施行之初，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办法”④为主导，并由各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

错案追究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22］。根据《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简称《责任追究办法》）第二条⑤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简称《纪律处分办法》）第

三条⑥的规定，法官责任追究并未明确规定“基于专业性判断”免除责任的情形，而是围绕“故意”“过

失”“重大过失”等主观标准，以及情节轻重、危害大小等客观标准，对法官的错案裁判进行责任

认定。

④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法发〔1998〕16 号）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法发〔1998〕15号）。

⑤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法发〔1998〕15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

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⑥ 《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法发〔1998〕16 号）第三条规定，对违反审判纪律的审判人员，应当根据其错误事实、错误性质、

主观过错、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分别情况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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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颁布、修订的相关法律或规范性文件（见表 2），仍然沿用了“行为过错程度”这一判断标准，

而非尝试引入“基于专业性判断”这一判断标准。上述制度现实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官基于专业性判

断而被不当追责的情形，从而影响法官的独立性以及法官裁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当下，该制度也

现实地表明了在对待法官责任追究这一问题上，并未充分考量法官裁判的复杂性等因素，仍然侧重

对法官过错行为的规制。

此外，“免除责任”规定的规范层级较低、体系化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目前，我国涉及法官责

任追究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包括：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简称《法官法》）、2019年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简称《公务员法》）、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

《刑法》）、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简称《政务处分法》）四部法律，以

及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 10余项政策性文件⑦。这些法律和政策性文件，从法官责任追究和保护法官依法履职两

个方面作了比较细致、具体的规定。

从制度构成看，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违法责任追究制度、错案追究制度、纪律处分

制度、政务处分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五个层面；从责任形态看，主要包括刑事处罚、政务处分、纪律

处分、内部管理型处分四个方面（见表 3）。但是，相较于法官“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免除责任”的

相关规定不仅规范层级较低，而且体系化明显不足。具体而言，目前对于法官“免除责任”的规定主

⑦ 这些政策性文件有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法发〔1998〕15 号）、2009 年最高人民法

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法发〔2009〕61 号）、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
号）、2013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

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3〕11 号）、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中共中央政法

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

〔2015〕13 号）、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法发〔2016〕24号）、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法发〔2017〕4号）、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厅字〔2017〕44 号）、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法发

〔2018〕23号）、2019年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

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法发〔2020〕26 号）、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法发〔2021〕319 号）、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法官违纪违法退额管理规定（试行）》等。

表2　近年来颁布、修订的相关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官责任追究内容

颁布、修
订年份

2015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颁布、修订
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和规范性文件
名称

《关于完善人民法
院司法责任制的若
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全面
落实司法责任制的
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内容

第二十五条规定，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
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第十六条规定，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是否违反
审判职责、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提出审查意见，相关法院根
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惩戒决定

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的；因重
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
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
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38



门中敬，等　二审终审制蕴含的法律命题及其制度展开

要以相关规范性文件为主⑧，而涉及法官“免除责任”的法律仅有《法官法》，且《法官法》中关于法官

“免除责任”的规定也仅在第十一条第（二）项中间接提及⑨，范畴亦限于免除纪律处分和内部管理型

处分两种类型，并未涉及刑事处分和政务处分。该局限性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法律命题“允许一

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的规范要求，但现有“免除责任”相关规定存在规范层级不高［23］、

体系化不足的现实问题［24］，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简言之，虽然现有法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裁判错误的免责情形，但规

范层级不高、体系化不足问题的存在，不仅会对法官的审判独立性造成一定的限制，甚至可能因法

官害怕担责、主动与二审法官汇报沟通而导致二审程序“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

现有法律体系，在进一步明确法官“免除责任”具体标准的同时，构建体系性的法官责任免除制度，

以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履职。

（三）制度完善建议

按照“允许一审法官基于专业性判断判错案件”的制度诉求，并结合我国目前错案责任追究和

责任免除的制度现状，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制度的完善。

1. 完善法官责任追究和责任免除的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法官法律责任追究的规范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在规范法官裁判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然而，现行规范体系中也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法官责任追究和责任免除的规

定较为混乱，“以文件代法”的现象亦较为突出。目前，除了《法官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

释，各地方法院也自行制定了本地方的法官责任追究办法及其认定细则，但这些规范性文件在制定

过程中并未完全遵循《法官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甚至部分规定存在层层加码之嫌［22］。

职是之故，建议在法官责任追究和责任免除的规范体系中采纳肯定和否定的规范形式，对法官

责任承担和责任免除的情形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在规范形式上，应当通过立法途径，由法律而非规

范性文件作出规定，以保障规范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在规范内容上，应当对现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

全面审查，避免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避免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

形发生。

⑧ 例如,1998年最高法印发《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法发〔1998〕15号）,该办法第二十二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明

确提出了“免除责任”的具体情形,对于细化、落实法官“免除责任”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以及积极意义。2010年最高法印发《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十条对法官“免除责任”亦作出了相关规定，相较于之前的规定，

着重强调了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不承担责任。2013年最高法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

见》（法发〔2013〕11 号）第二十七条虽然没有明确免除责任的具体类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法官“免除责任”的重视,推动了“免除

责任”的落实与发展。2015年最高法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第二十八条对

“免除责任”的范围做出了进一步扩张，基于该规定，除了可以免除纪律处分与内部管理型处分外，还可免除刑事处分、政务处分。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四条进一步强调了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

定程序不得追究法官责任。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表3　法官责任追究的制度构成、规范依据、责任形态及其类型

制度构成

法律依据

责任形态

责任类型

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刑法》

刑事处罚

法律责任

错案追究制度

《法官法》

刑事处罚

法律责任

纪律处分制度

《公务员法》

纪律处分

管理型责任

政务处分制度

《政务处分法》

政务处分

政治责任

绩效考核制度

《法官法》

内部管理型处分

管理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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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基于专业性判断”的法官责任免除认定标准

目前，在一审法官出现裁判错误（错案）的情形时，对于追究或免除法律责任的判断标准，不应继

续沿用《法官法》《人民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等规定的“行为过错程度”判断标准。尽管在司

法实践中，“行为过错程度”这一判断标准已沿用多年，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标准忽视了复杂

案件中基于专业性判断仍然可能出现裁判错误的情形。

对于“基于专业性判断”的判断标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在法理层面仍然需要进一步

探讨和完善。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法理层面，主要关注是否存在法官以案谋私、滥用

职权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二是情理层面，主要考量是否存在违背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道德观

念以及常识的情形。但是，上述研究的范围仍然相对宽泛，且尚未形成具体且可操作性强的判断标

准。例如，“洛阳玉米种子”案尽管引发了广泛的学理反思，但这些反思仍主要集中于法官司法适用

中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平衡问题，特别是在专业性判断和裁判错误之间的

界定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短板。

3. 立法上严格区分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管理型责任

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管理型责任的区分不清［25］，是导致目前法官法律责任认定标准不统一的

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审判规律忽视现象的出现。例如，根据《法官法》第四十

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⑩，追究法官的错案责任，须以法官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但很显然，法

律责任的承担不能仅以主观过错作为认定的标准。至于政治责任和管理型责任应当采纳何种标

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对于不同的责任形态，应当采纳不同的认定标准。

总之，在立法上建立清晰的责任区分和认定标准，有助于实现法官责任追究的公平与公正，同时确

保法官在履职过程中能够遵循审判规律，避免因不当地责任追究削弱法官的审判独立和裁判

权威［26］。

三、“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的应然制度保障诉求与实证考察

命题“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属于价值命题，价值命题与规范命题虽皆基

于价值的合理性判断产生，但二者在实质意义上存在着重要区别。规范命题可以通过价值合理性

判断得出明确的规范要求，进而提出具体的制度诉求，而价值命题虽然也是基于理论逻辑推演得

出，却并无固定的规范要求。价值命题更多依赖制度上的合理设计，保障其在实践中的落实。

（一）“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的应然制度保障诉求

“基础概念的澄清构成学术研究的起点”［27］。在探讨如何对二审法官的专业素养进行制度保障之

前，首先应当厘清这一价值命题的核心概念——专业素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专业”主要包括学

科门类、业务部分、专门从事某种工作的、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的等四层含义［28］1719。“素养”主要是指

“平日的修养”［28］1248。综合专业素养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一般而言，专业素养中的“专业”主要

采纳“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这一含义。因此，专业素养可以理解为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的修养。

对于法官这一职业而言，其专业水平和知识的修养不仅包括对法律法规和法律原理的具体适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贪污受贿、徇

私舞弊、枉法裁判的;（二）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的；（五）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六）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的;（七）利用职权

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八）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利益输送,或者违反有关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九）违反有关规定从

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十）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法官的处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40



门中敬，等　二审终审制蕴含的法律命题及其制度展开

用，更重要的是涉及法官裁量权的行使。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由裁量是一种权力，但亦是一种责

任”［29］。作为一种权力，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情，以公平、正义等价值为主导，合法、合理地对案件作

出公正裁判；作为一种责任，需要法官审慎对待该权力，并尽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因此，法官的专

业素养不仅体现其掌握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更体现其如何平衡权力与责任以及如何公平、公正地使

用自由裁量权。而上述素养的培养和保障，自然无法离开系统的制度设计。具体到“二审法官的专

业素养原则上高于一审法官”这一价值命题而言，如何在制度上保障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

至关重要。

毋庸置疑，理论素养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础，它决定了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能力。然而，专

业实践素养，即在实际审判中积累的经验和判断能力，才是决定案件审理质量、保障司法公平与公

正的关键。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所

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然，该表述并非否认知识和逻辑的价值，而是强调了

在法官职业生涯中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以及经验和实践在法官裁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二审法官所审理的案件大多都是一审中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存在争议而提起上

诉的案件，其中不乏大量疑难、复杂案件。这些案件经过二审法院审理后即告终结，同时也赋予了

二审裁判的终局性和公正性。因此，该制度现状决定了二审法官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

识，更需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以有效应对上述挑战。

为保障二审法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毫无疑问，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发挥着关键作用。首

先，应制定严格的逐级遴选标准，从基层法院法官、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等相关群体中选拔出理论与

实践素养兼备的法官，确保其不仅具备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还拥有处理复杂案件的经验与能力。

其次，逐级遴选过程应当公正、透明，以确保遴选出的法官能够胜任二审法院的工作要求。在遴选

过程当中，应当着重考查被遴选者的实际办案能力以及持续学习能力，以确保其能够适应复杂、多

变的司法环境。

（二）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实证考察

司法实践中，法官遴选制度涵盖了多个层次与维度，既包括通过考试、考核等方式从现有法官

中遴选出素质更高法官的员额法官遴选制度，又包括从法官助理、律师、研究人员等法官队伍外遴

选法官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还包括从下级人民法院法官中遴选上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员额法官逐

级遴选制度［30］。上述不同的遴选制度在保障二审法官专业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员

额法官遴选制度是一项旨在提升法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改革措施［31］。通过这一制度，可以对部

分专业素养相对较低的法官重新进行岗位调整，将其调离办案一线，从而优化二审法院内部法官队

伍的整体素质，确保二审法院的法官具备更高专业素养。其次，初任法官遴选旨在打破法官职业的

行业壁垒，从法官助理、律师、研究人员等遴选法官。通过该遴选制度，可以进一步提升法官队伍的

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为二审法院引进具备多元背景和经验丰富的法官，保障二审法院的整体专业

能力。最后，大陆法系国家遴选法官是普遍采取的做法，也是我国近年来遴选法官采用的主要模

式。该制度打通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晋升渠道，使得下级法院法官可以凭借在基层法院所积累的

丰富审判经验以及社会阅历，通过遴选制度实现职业的发展。二审法院则通过该途径选拔出阅历

丰富、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法官，进一步保障了事实、法律争议的终局性化解以及审级制度功能的

充分实现。综上所述，员额法官遴选制度、初任法官遴选制度和逐级遴选制度在保障二审法官专业

素养方面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和作用。通过多层次的法官遴选机制，能够充分保障二审法院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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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素质更高、经验更丰富的法官，从而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审判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权威性。

法官遴选制度作为推动法官职业化发展的重要配套制度，发挥着选拔优秀法官、提升队伍素质

的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法制尚不健全，但已经出现了法官遴选的雏形。该时期，其他

党政部门较老的同志、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土改工作队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转业建

设的革命军人、团体干部以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均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32］。该时期法官的来源

较为广泛，但大部分人员未曾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1954年，《法院组织法》首次对法官的任职条件

进行了简要规定􀃊􀁉􀁓，标志着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正式起步。1995年《法官法》的通过，第一次在法律

层面对初任法官遴选的方式和标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也进一步为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建构奠

定了基础。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该意见从法官的任职条件、遴选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严格的规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法

官职业化的进程。2008年通过的《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初

任法官遴选的原则、资格与程序，明确了法官遴选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与司法能力等具体条件，为

法官遴选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2016年颁布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的意见》，对逐级遴选的原则、程序等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截至目前，我国法官遴选制度已形成了以《法官法》《法院组织法》为主导，由《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关于建

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等 10余项规范性文件作具体规定的综合性规范体系。该规范

体系从员额法官遴选、初任法官遴选以及员额法官逐级遴选三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了法官遴选制度

体系。然而，结合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法官遴选制度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员额法官逐

级遴选的范围差异影响了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稳定性和公正性。。在我国不同地区，以及同一

地区不同时间段内，员额法官逐级遴选的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出现逐级遴选制度在实施中的不

统一。例如，山东省省、市两级法院员额法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面向全区各中级人民法院符合遴选条件的员额法官开展遴选；中级人民法院面向

辖区基层人民法院符合遴选条件的员额法官开展遴选􀃊􀁉􀁖。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修改员额法官逐

级遴选的范围，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遴选的范围扩展到面向全区中、基层法院􀃊􀁉􀁗。这种不同

地区间法官遴选范围的差异性，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段遴选范围频繁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实践中

对法官遴选制度理解和执行的难度。同时，上述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法官对于晋升路径的

预期性，甚至可能影响遴选制度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二是，员额法官逐级遴选标准的差异影响了员

额法官遴选结果的公平性。《法官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德才兼备”的员额法官逐级遴选标准􀃊􀁉􀁘，但并

未进一步细化［33］。为了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法律人才，各省根据本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具体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 年）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
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1995年）第十二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
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 参见《山东省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实施办法（试行）》（鲁组字〔2018〕25号）。
􀃊􀁉􀁖 参见 :广西法院 2021 年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公告》[EB/OL].(2018-03-12)[2024-06-12].ttps://gxfy.gx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11/id/

6364514.shtml.
􀃊􀁉􀁗 参见:《广西法院 2022 年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公告》[EB/OL] .（2022-12-01）[2024-06-12].[12https://gxfy.gx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2/

12/id/7046032.s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四条规定，初任法官采用考试、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

人选。人民法院的院长应当具有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职业经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法官、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
件的人员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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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级遴选方案。然而，在不同地方颁布的遴选文件中，法官通过逐级遴选的方式晋升的考核标准

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在遴选标准的设置上各有侧重。例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部分岗位的

法官应当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强文字功底以及相应学术性成果􀃊􀁉􀁙；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求法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性，以及具备与司法责任制相适应的专业素养、工

作作风、职业操守，具有独立办案能力􀃊􀁉􀁚；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官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素

质、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勤奋敬业、实绩突出的能力􀃊􀁉􀁛。上述地区员额法官逐级遴选标准的差异

性，对遴选制度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制度完善建议

1. 统一员额法官逐级遴选的范围，为法官晋升提供明确预期

为减少逐级遴选范围的差异性对法官晋升预期性以及遴选制度的稳定性及公正性的影响，在

修改相关法律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应建立统一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逐级遴选制度，统一员额

法官的遴选范围，从而消除不同地区间法官遴选范围的差异性，为法官晋升提供明确预期，增强遴

选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平性［34］。此外，法院在调整遴选范围的过程中，应当做好充分的沟通和解释工

作，确保法官能够清晰地理解晋升路径和规则。通过法官遴选范围的规范化与透明化，保障法官遴

选工作有章可循、公开透明［35］，避免因不确定性等因素降低法官参与遴选的积极性，确保每一位法

官能够清楚地了解晋升路径与规则，增强遴选制度的公信力。

2. 建立相对统一的逐级遴选标准，保证遴选制度的公平性

为保证法官遴选制度的公平性，切实发挥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应当尽可能减少遴选标准中的

差异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完全统一的遴选标准。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较

为显著的差异，以学历为例，发达地区法院法官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远超西部地区，如果一味

追求标准的全国统一化，可能会忽视地区间的实际差异，从而导致遴选制度“不接地气”。

结语

对二审终审制蕴含的法律命题进行法理阐释，对于正确认识司法运行规律，纠正关于二审终审

制的一些错误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二审终审制蕴含的两个基本法

律命题的挖掘，提出了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的补充标准，明确了员额法官逐级遴选的制度完善路径。

该研究成果符合理论逻辑推演，有助于促进审判独立原则的落实，充分认识审级制度的功能，以及

推动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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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propositions contained in the second-instance final ajudic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Men Zhonjing, Jiang Chaofu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642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for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he post of 
judges at each level are two important judicial system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cond-instance final adjudication 
system.  These two systems can obtain their legal legitimacy and due institutional claims from the legal 
propositions embedded in the second-instance final adjudication system.  From purely theoretical logical 
deduction, the second-instance final adjudication system implies the following two basic legal propositions: 
Firstly, the judge of the first instance is allowed to decide the wrong case based on his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the judge of the first instance is exempted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ciding the wrong case based o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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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judgment.  This proposition embodies a moderate tolerance for the judge’s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the judge’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adjudic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judge’s judicial conscience.  Its legitimacy stems fro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application, the value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the non-
selectivity of judges’ adjudication; Secondly, the professionalism of judges of the second trial is in principle 
higher than that of judges of the first trial.  The proposition embodies the justice of judicial proced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judicial justice, as well as the basis for 
ensuring judicial justice and authority,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the uniform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the correct judicial orientation.  Its legitimacy stems from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of the 
judges of the second instance,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second instance, and the stronger 
anti-intervention capacity of the judges of the second instance.  These two legal propositions, each has its own 
internal theoretical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legal proposition of “allowing the judge of the first instance 
to decide wrong cases based on professional judgment”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ormal judgment standard of 

“wrong decision (wrong case)”, the substantive judgment standard of “based on professional judgment”, the form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orm of exemption fro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judge of the 
second instance.  Criteria,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and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form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value guidance;legal proposition “the second instance judge’s professionalism is in principl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judge of the first instance”, for the second instance judge to have a higher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ality, to provide the value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 judgment, an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he post of judges by the gradual selec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system that can 
withstand the jurisprudential reasoning.  Improvement of the path.  Further, by analyzing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ontingent system demand and system practice of the pursuit of judges’ wrongdoing and selecting 
the post of judges at each level,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in the pursuit of judges’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ing of the exemption from responsibility determination standard, the post of judges gradual selection 
standard and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relevant legal norms effect level and systematic, etc. , there still exists 
the spa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ystem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mprove the judge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exemption normativ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based on professional judgment” of the judge responsibility exemption supplemental 
determination standard; in the legislation on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unified post of judge level by level selec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sele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latively unified selection standards.  Selection standard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 leg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ng 
wrongful cases and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he post of judges at each level, and respond to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raised by the innov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related doctrinal controversy,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econd-instance final adjudication system; legal propositions; the system of pursuing 
wrongful convictions of judges;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he post of judges at each level; a tiered selection system 
for judges;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impar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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